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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岳总评报字[2003]020号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丰公司” ）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性、客观性、科

学性的工作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天津市汽车装饰公司为转让其所持有的华丰

公司股权而涉及的华丰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实地察看与核对，并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询证，履行

了公认的其他必要评估程序。对委估资产及负债在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

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目前资产评估工作业已结束，现谨将资产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9 月 30 日，委估的华丰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为(以下除特别

说明外，金额单位皆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33,598.23 万元,负债为 9,013.91 万元，净资产

为 24,584.32 万元；调整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33,613.94 万元,负债为 9,029.62 万元，净资产

为 24,584.32 万元；资产评估价值为 36,606.14 万元,负债为 8,754.12 万元,净资产为

27,852.02 万元（贰亿柒仟捌佰伍拾贰万零贰佰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3,267.71 万元(叁仟

贰佰陆拾柒万柒仟壹佰元)，增值率 13.29%。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各类资产和

负债的评估情况见下表。 

重    要    提    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

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本摘要与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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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03 年 9月 30 日 

资产占有单位名称: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目 

A B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6,101.10 17,910.99 21,109.43 3,189.44 17.86 
长期投资 24.00 24.00 24.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4,932.00 14,942.33 13,470.75 -1,471.58 -9.85 
其中：房屋建筑物 7,538.78 7,465.62 6,410.80 -1,054.82 -14.13 
       设      备 7,382.75 7,440.49 7,038.36 -402.14 -5.40 

   在建工程 11.47 -39.25 1.02 40.27 -102.60 
无形资产 733.87 733.87 2,001.96 1,268.09 172.79 
递延资产 1,807.26 2.74 0.00 -2.74 -100.00 

资产总计 33,598.23 33,613.94 36,606.14 2,992.21 8.90 
流动负债 9,013.91 9,029.62 8,754.12 -275.50 -3.05 

负债总计 9,013.91 9,029.62 8,754.12 -275.50 -3.05 
净 资 产 24,584.32 24,584.32 27,852.02 3,267.71 13.29 

 

本评估报告书存在如下特别事项，请报告使用者予以注意： 

1.委估资产中涉及抵押贷款或有事项，抵押房屋账面原值金额为 2,892.65 万元，账面

净值为 2,321.81 万元。抵押贷款额 1,400 万元。 

2.委估的房屋建筑物中，未获得产权证的面积 2,999.17 平方米，这部分房屋建筑物的

面积是依据华丰公司申报数据并由评估师的现场测量数据确定的，未经法定机构确认。华

丰公司在办理相关的房屋所有权证时，应聘请法定机构对其进行测量。若法定机构测量面

积与本评估报告书所用面积不一致时，以法定机构测定面积为准，并对本评估结论进行相

应调整。 

3.经现场清查，委估资产存货中有 107,408.50 元盘亏，有 6,939,522.82 元盘盈。本

评估结论是依据实际盘点情况作出的；评估中对应收款项、预提费用等科目涉及委估单位

会计事项差错进行了处理，未对涉及的税款等进行调整。 

4.本报告对委估资产和负债所做的调整,系为反映华丰公司委估资产的价值而做，本公

司无意要求华丰公司按本评估报告书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是否进行、如何进行有关的账

务处理，由华丰公司上级财税主管部门决定。 

5.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为本评估报告书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关

审查而作。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本评估报告书应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备案，本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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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是在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才能生效。 

6．委估单位应收款项三年以上有 3,412.12 万元，本次评估未取得相关能证实其坏账的

资料，未予核减其资产，这部分款项期后若收不回来，会对净资产有一定的影响。 

7．本次对行政划拨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按照天津市津政函[2003] 51

号《天津市国有土地有偿办法》文件规定，扣减 20%的出让金予以作价。 

8.委托方应按资产评估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本公司不承担由于委托方超出本评估

报告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委托评估报告书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本公司承诺不向他人或其他

公司提供。除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本评估报告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公开

的媒体上。 

9.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从评估基准日开始，即从 2003 年 9 月 30 日至 2004

年 9 月 29 日。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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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200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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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岳总评报字[2003]020号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丰公司” ）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性、客观性、

科学性的工作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天津市汽车装饰公司为转让其所持有的

华丰公司股权而涉及的华丰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及负债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履行了公认的其他

必要评估程序，对委估资产及负债在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的市场价值作

出了估价意见。目前资产评估工作业已结束，现谨将资产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资产占有方简介 

1.注册登记情况 

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住          所：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 543 号（原 67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张宝珠 

注册资金（营业执照）：贰仟柒佰伍拾壹万美元 

企  业  性  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企合津总字第 009106 号 

发  照  机  关：    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  营  范  围：    生产、销售汽车座椅、装饰件和零部件及售后服务。 

2.历史沿革及行业、地域特点与地位及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1995 年 9 月 7 日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津经贸字（1995）53 号文件，批复建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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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的合同、章程。天津市人民政府外经贸津外资字[1995]0805 号批

准证书，批准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合营投资总额

2976 万美元，公司注册资本 2751 万美元，系由天津市汽车装饰公司（甲方）投资相当于

1,320.4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8%；日本亚乐克株式会社（乙方）投资 1,320.48 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 48%；日本丰田通商株式会社（丙方）投资 110.04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4%。合

营期限 30 年。出资方式甲方以 1,320.48 万美元的实物及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8%；乙

方以 1,320.48 万美元现汇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8%；丙方以 111 万美元现汇出资，占注册

资本的 4%。 

华丰公司分为本部（含本社工厂）、红桥工厂和津南工厂，分别坐落南开区长江道 543

号、红桥区西于庄和津南区小站镇传字营。公司共有员工约 1100 人，中日双方各有四名董

事，董事长、副总经理由中方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由日方担任，每三年进行轮换。公

司现有生产设备335台套，实验仪器24台套及其他非生产用设备44台套，其中美国产HP200

矢量弯管机组、S91 电脑裁割系统、意大利 H100 聚氨脂高压发泡机组、LTH10、TT640 下

料机组、日本产汽车座椅装配生产线等具备九十年代国际水平。按照人体工程学，采用先

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进行产品开发设计，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进

行产品开发设计工程学，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进行产品开发设计。主要产

品有汽车座椅、遮阳板、活动扶手、车门内饰板、成型顶蓬、加油管、防碰条等。产品乘

坐舒适外观新颖，质量可靠，深得用户好评。 

华丰公司设置了总经理负责，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分管的部、科形式的职能管

理机构，发挥了各方面的优势，积极研制开发新产品，使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

税金、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保持逐年增长，特别是一九九八年，取得了合资以来的最好成绩，

真正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目前华丰公司是专门为天津夏利一汽股份及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生产汽车座椅

等内饰件的专业厂家，主要产品有：夏利汽车系列座椅、门板、顶棚、稳定杆及天津丰田

汽车内装件，包括座椅门板、顶棚、地板等。 

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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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年及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状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2000 年度 2001 年度 2002 年度 2003/9/30 

流动资产 30,796.14 16,369.69 11,918.58 16,101.10 

长期投资 30.86 24.00 24.00 24.00 

固定资产 10,680.13 9,727.23 16,355.90 14,932.00 

无形资产 410.97 393.89 376.82 733.87 

递延及其他资产 168.44 1,599.22 3,607.10 1,807.26 

总资产 42,365.63 33,748.96 32,069.12 33,598.23 

流动负债 15,158.52 7,841.27 9,362.56 9,013.91 

总负债 15,158.52 7,841.27 9,362.56 9,013.91 

净资产 27,207.11 25,907.69 22,706.56  24,584.32 

主营业务收入 16,891.67 14,785.62 18,430.70 30,454.87 

主营业务成本 12,486.39 12,540.23 14,418.54 25,565.96 

主营业务费用 16.76 6.83 1.42 1.09 

主营业务利润 4,388.52 2,245.39 4,010.74 4,887.82 

管理费用 3,464.65 3,584.08 4,619.04 2,926.08 

财务费用 369.60 45.62 120.56 125.45 

营业利润 559.62 -1,185.30 -667.59 1,890.73 

利润总额 734.51 -1,299.42 -676 1,901.61 

净利润 621.94 -1,299.42 -676 1,638.37 
 

以上数据已经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德师(京)审报字[01]148 号、

[02]040 号、[03]035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书。2003 年 9 月 30 日会计报表未经审计。 

二、评估目的 

依据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关于解决应

付账款有关问题的报告》、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天汽集团的关联方对我公

司巨额未清偿债务问题的专项说明及解决方案》、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向天津汽

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协议，华丰公司同意将中方天津市汽车装饰公司持有的华

丰公司股权进行转让，对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资产评估，本次评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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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华丰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和对象 

本次评估范围为华丰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流动负债等。评估的具体范围以华丰公司申报的各类资产评估申报

明细表为准，凡列入评估申报表内并经核实的资产均在本次评估范围之内。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03 年 9 月 30 日，委估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状况详见下表： 

进入委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账面金额 项目名称 账面金额 

流动资产 161,010,965.12 流动负债 90,139,108.58 

长期投资 240,000.00 负债总额 90,139,108.58 

固定资产 149,319,995.00   

无形及递延资产 25,411,308.01   

资产总额 335,982,268.13 净资产 245,843,159.55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的基准日为 2003 年 9 月 30 日。 

由于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和负债提供价值咨询参考意见，选择会计期末作为

评估基准日，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和负债的整体情况；同时考虑华丰公司股东双方

对时间的计划安排，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减少和避免评估基

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准确划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价依

据的原则，由资产占有方确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03 年 9 月 30 日。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资产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价值的确定、评估参数的选取等，

均以该日之华丰公司内部财务报表、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情况确定。本评估报告书中取

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五、评估假设与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是在产权利益主体变动的假设前提下，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的

工作原则及资产持续经营、替代性和公开市场等操作性原则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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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的依据主要包括资产评估经济行为依据、政策法规依据，以及产权核查时依

据的产权证明文件、重大合同协议，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标准合和其他参考资料等，具

体如下： 

（一）经济行为依据  

1．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天

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关于解决应付

账款有关问题的报告》； 

2．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天汽集团的关联方对我公司巨额未清偿债务问

题的专项说明及解决方案； 

3．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向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协议。 

（二）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 年 12 月 25 日）； 

2.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01]102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

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2001 年 12 月 31 日）； 

3.国务院 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 11 月 16 日）； 

4.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6]23 号《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1996

年 5 月 7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4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2001 年 12

月 31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企[2001]80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

准管理办法》的通知”（2001 年 12 月 31 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企[2001]80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

案管理办法》的通知”（2001 年 12 月 31 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

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9.国土资源部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2003 年 6 月 11 日）； 

10.天津市津政函[2003]51 号文件《天津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办法》； 

11.八届全国人大第八次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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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3．原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14．《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 

15．其他与评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三）产权依据 

1.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2.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津房字第 000001495 号《房屋所有权证》、津房字第 000001550 号《房地产权证》、

津合房字第0793《房地产权证》、津合房字第0681号《房屋所有权证》、津外房字第040001732

号《房屋所有权证》、津房字第 000001105《房屋所有权证》； 

4.津单国用（2002 更）字第23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津国用（97）

字第 05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津国用（97）字第 057 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津国用（96）字第 07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5.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上市确认单； 

6 机动车辆行驶证； 

7.其他产权证明文件等。 

（四）取价依据 

1．机械工业部机械计（1995）1041 号关于发布《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

各项概算指标》的通知； 

2．天津市建筑工程预算基价》、《天津市安装工程预算基价》、《天津市建筑安装工程费

用定额》、天津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中心发布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指数； 

3．2003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生产厂家的报价单； 

4．《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 

5.《全国汽贸商情》(2003．9)； 

6.《计算机世界》(2003．9)； 

7.《价格信息(建筑与装饰材料专刊)》； 

8.委估资产的购置合同、协议、房屋建筑物的施工合同、工程预(决)算资料； 

9.委托方、资产占有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清查明细表、账册凭证、会计报表等其他评

估相关资料； 

10.评估师现场察和市场调查取得的有关评估资料；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第 11 页 

11.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资料库。 

（五）其他依据 

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2．其他取价依据等。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华丰公司委托评估的资产情况和现行资产评估制度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

范围、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考虑被评估企业仍维持原有经营模式，在资产仍

保持其原有用途不变并继续使用的前提下，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成本法对委估资产和负债进

行了评估。 

（二）成本法简介 

成本法是指按委估资产的现时重置成本扣减其各项损耗价值来确定委估资产价值的方

法。 

委估资产评估价值=资产评估价值—负债评估价值 

八、评估过程 

本公司接受委托后，选派评估工作人员，组成“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评估项目

组”，于2003 年 10 月 6 日开始评估前期准备工作，于 2003 年 10 月 16 日正式进驻现场开始

评估工作，2003 年 11 月 6 日出具评估报告书，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

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具体过程如下： 

1.接受委托及评估准备阶段 

（1）了解资产占有方及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和本次资产评估目的，确定评估范围、评

估对象和评估基准日，分析评估风险，接受项目委托，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2）确定项目负责人，组成评估项目组，确定评估重点，编制评估计划； 

（3）指导资产占有方清查资产和负债，搜集准备有关评估资料； 

（4）检查核实资产和负债，验证评估申报资料，对提供的委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和资

料来源进行一定的查验。 

2.现场察看及评定估算阶段 

（1）对委估资产进行察看，了解资产的技术状况、使用情况、质量和损耗程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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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记录； 

（2）调查分析资产价格影响因素，选择相应评估方法； 

（3）查阅相关资料，开展市场调研和价格咨询，收集市场信息，针对具体对象进行评

定估算； 

（4）各评估项目小组完成各类资产和负债的具体评定估算及各类资产和负债的评估汇

总工作； 

（5）项目负责人完成对各项目小组评估结果的一级复核工作。 

3.评估汇总及三级复核阶段 

（1）对评估结论进行分析，相应调整、修改和完善评估结果； 

（2）撰写评估说明，汇总编写资产评估报告； 

（3）完成评估报告的二级复核，根据二级复核意见进行修改； 

（4）向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交换意见稿，取得交换意见复

函之后，对评估报告书再次修改； 

（5）完成评估报告书的三级复核，根据三级复核意见进行修改。 

4.提交报告及报告归档阶段 

（1）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华丰公司向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提供本公司需提供的资料； 

（2）华丰公司取得备案表之后，按业务约定书要求份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3）评估报告书归档。 

九、评估结论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9 月 30 日，委估的华丰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为(以下除特别

说明外，金额单位皆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33,598.23 万元,负债为 9,013.91 万元，净资产

为 24,584.32 万元；调整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33,613.94 万元,负债为 9,029.62 万元，净资产

为 24,584.32 万元；资产评估价值为 36,606.14 万元,负债为 8,754.12 万元,净资产为

27,852.02 万元（贰亿柒仟捌佰伍拾贰万零贰佰元），净资产评估增值 3,267.71 万元(叁仟

贰佰陆拾柒万柒仟壹佰元)，增值率 13.29%。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各类资产和

负债的评估情况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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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基准日:2003 年 9月 30 日 

资产占有单位名称: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目 

A B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6,101.10 17,910.99 21,109.43 3,189.44 17.86 
长期投资 24.00 24.00 24.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4,932.00 14,942.33 13,470.75 -1,471.58 -9.85 
其中：房屋建筑物 7,538.78 7,465.62 6,410.80 -1,054.82 -14.13 
       设      备 7,382.75 7,440.49 7,038.36 -402.14 -5.40 

   在建工程 11.47 -39.25 1.02 40.27 -102.60 
无形资产 733.87 733.87 2,001.96 1,268.09 172.79 
递延资产 1,807.26 2.74 0.00 -2.74 -100.00 

资产总计 33,598.23 33,613.94 36,606.14 2,992.21 8.90 
流动负债 9,013.91 9,029.62 8,754.12 -275.50 -3.05 

负债总计 9,013.91 9,029.62 8,754.12 -275.50 -3.05 
净 资 产 24,584.32 24,584.32 27,852.02 3,267.71 13.29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特别事项说明 

1．本报告书所称“评估价值”系指我们对所评估资产在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以

及在评估基准日之状况和外部经济环境前提下，为本报告书所列明的目的而提出的公允估

值意见。 

2．本报告书是在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提供基础文件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资产占

有方对所提供的有关法律证明文件、账册凭证、会计报表以及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

和全面性负责；本报告书评估结论是对 2003 年 9 月 30 日委评企业资产价值的客观公允的

反映，本公司对评估基准日以后该资产价值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承担责任。 

3．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

性承担责任，评估师只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和披露，无权对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见。评估师在本次评估中设定产权为资产占有方所有而出具了委估

资产价值估价意见。 

4．本项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做出的，评估结论由本所出具，受

具体参加本次项目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本所及参加评估工作的全体人员

与资产投资各方之间无任何特殊利害关系，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和规范，

并进行了充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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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估资产中涉及抵押贷款或有事项，抵押资产账面金额为 2,892.65 万元，账面净值

为 2,321.81 万元。抵押贷款额 1,400 万元。 

6.委估的房屋建筑物中，未获得产权证的面积 2,999.17 平方米，这部分房屋建筑物的

面积是依据华丰公司申报数据并由评估师的现场测量数据确定的，未经法定机构确认。华

丰公司在办理相关的房屋所有权证时，应聘请法定机构对其进行测量。若法定机构测量面

积与本评估报告书所用面积不一致时，以法定机构测定面积为准，并对本评估结论进行相

应调整。 

7.经现场清查，委估资产存货中有 107,408.50 元盘亏，有 6,939,522.82 元盘盈，报

废 991,846.82 元，本评估结论是依据实际盘点情况作出的；评估中对应收款项、预提费用

等科目涉及委估单位会计事项差错进行了处理，未对涉及的税款等进行调整。 

8．委估单位应收款项三年以上有 3,412.12 万元，本次评估未取得相关能证实其坏账的

资料，未予核减其资产，这部分款项期后若收不回来，会对净资产有一定的影响。 

9．本次对行政划拨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按照天津市津政函[2003] 51

号《天津市国有土地有偿办法》文件规定，扣减 20%的出让金予以作价。 

10.本报告对委估资产和负债所做的调整和评估,系为反映华丰公司委估资产的价值而

做，本公司无意要求华丰公司按本评估报告书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是否进行、如何进行

有关的账务处理，由华丰公司上级财税主管部门决定。 

11.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为本评估报告书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

关审查而作。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本评估报告书应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备案，本评估报

告书是在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才能生效。 

12.委托方应按资产评估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本公司不承担由于委托方超出本评估

报告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委托评估报告书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本公司承诺不向他人或其他

公司提供。除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本评估报告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公开

的媒体上。 

13.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从评估基准日开始，即从2003年9月30日至2004

年 9 月 29 日。 

14.本报告含有若干备查文件，备查文件是构成本报告之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文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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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1．期后事项是指评估基准日之后出具评估报告之前发生的重大事项。 

2．在评估基准日后，当被评估资产因不可抗力而发生拆除、毁损、灭失，往来账款产

生坏账等影响资产价值的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评估结论。 

3．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资产数量发生的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

行相应调整。当评估方法为重置成本法时，应按实际发生额进行调整；若资产价格标准发

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格已产生了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

估价。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1．评估报告书成立的前提和假设。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

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

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格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书也未考虑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

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评估机构不

承担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导致评估结果失效的相关法律责任。 

2．本评估报告书的作用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依据国有资产评估项

目管理的有关法规规定，本评估报告只有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向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后方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3．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根据国家现行规定，本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为一年，自

评估基准日 2003 年 9 月 30 日起计算，至 2004 年 9 月 29 日止。当评估目的在有效期内实

现时，应以评估结论作为底价和作价参考依据（还需结合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的调整）。超

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4．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本报告书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次评估目的使用。评

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公开。 

5.本评估报告书仅供委托方为本评估报告书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资产评估

主管机关审查使用。委托方应按资产评估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本公司不承担由于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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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超出本评估报告书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十三、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03 年 11 月 6 日。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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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北京 

 

200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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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备查文件 

目   录 

备查文件一  经济行为文件复印件 

1．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关于解

决应付账款有关问题的报告》； 

2．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天汽集团的关联方对我公司巨额未清偿债

务问题的专项说明及解决方案； 

3．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向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协

议； 

备查文件二  有关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书复印件 

1.资产占有方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 

2.资产占有方前三年审计报告复印件 

备查文件三  资产占有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 

备查文件四  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1．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国有企业产权登记证》复印件 

2．津房字第 000001495 号《房屋所有权证》、津房字第 000001550 号《房地产权

证》、津合房字第 0793《房地产权证》、津合房字第 0681 号《房屋所有权证》、津外房

字第 040001732 号《房屋所有权证》、津房字第 000001105《房屋所有权证》； 

3.津单国用（2002 更）字第23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津国用

（97）字第05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津国用（97）字第057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津国用（96）字第 07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 

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上市确认单 

5.已取得的车辆行驶证登记号 

备查文件五  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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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六  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承诺函 

备查文件七  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备查文件八  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备查文件九  参加本次资产评估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复印件 

备查文件十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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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一 

 

 

 

 

 

 

有关经济行为文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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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二 

 

 

 

 

 

有关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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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三 

 

 

 

 

 

 

委托方与资产占有方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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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四 

 

 

 

 

 

 

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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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五 

 

 

 

 

 

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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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六 

 

 

 

 

 

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承诺函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备查文件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备查文件七 

 

 

 

 

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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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因本公司为股权装让的需要，同意委托贵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所申报的本公司的全部资产

及负债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03 年 9 月 30 日。为确保资产评估机构客观、公正、合理

地进行资产评估，本公司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资产评估的经济行为符合国家规定并已获批准； 

2.按规定拥有对委估资产的所有权及处置权； 

3.所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有关重大事项揭示充分； 

4.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明确，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真实、合法、完整有效； 

5.所提供的生产经营管理资料客观、真实、科学、合理； 

6.不干预评估工作。 

     

            

  

法定代表人：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2003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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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八 

 

 

 

 

 

 

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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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 

承  诺  函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本公司对贵单位因股权转让事宜而申报的资产和相关负债进行了

认真的清查核实、评定估算，并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本

公司对资产评估结果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对涉及评估的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核实； 

2.评估方法选用恰当，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 

3.影响资产评估价值的因素考虑周全； 

4.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合理； 

5.评估工作未受任何人为干预并独立进行。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 10月 28 日 



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备查文件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备查文件九 

 

 

 

 

 

参加本次资产评估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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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资产评估人员名单 

 

  

      评估项目负责人：        郑 涛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评估报告复核人：        刘 欣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房屋建筑物评估人员：    郑 涛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任风敏   注册造价工程师 

      机器设备评估人员：      刘  欣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张恩发    高 级 工  程  师 

                              阎忠启    高 级 工 程 师 

                              王葆娟    高 级 工 程 师 

          流动资产及负债评估人员：陈  欣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方健敏   注册会计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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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十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复印件 


